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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25/2021_2022__E5_A2_9E_

E5_80_BC_E7_A8_8E_E4_c46_625463.htm 增值税专用发票（以

下简称专用发票）作废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全部联次注明

“作废”字样或加盖“作废”戳记作废；二是通过开具红字

专用发票作废。前者比较简单，后者手续相对繁琐。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修订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的通知》（国税

发[2006]156号）对专用发票作废、开具红字专用发票作出了

原则性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

规定的补充通知》（国税发〔2007〕18号）对开具红字增值

税专用发票作出详细规定，增加了购买方取得已开具专用发

票再要求作废的许多限制条件，给企业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

带来一些不便。那么，购买方如何把握政策，达到既能按实

际情况作废专用发票，又不至于产生税收风险呢？ 国税发

〔2006〕156号文件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开具专用发票

当月，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等情形，收到退回的发票联

、抵扣联符合作废条件的，按作废处理；开具时发现有误的

，可即时作废。 作废条件的规定如下，销售方开具专用发票

时发现有误，发票联、抵扣联尚未交付给购买方的，可当月

即时作废。除此外，对开出的专用发票再作废需要同时具备

三个条件：一是收到退回的发票联、抵扣联时间未超过销售

方开票的当月；二是销售方未抄税并且未记账；三是购买方

未认证或者认证结果为“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或“专用

发票代码、号码认证不符”。对这些条件，购买方需要格外

关注。对当场取得专用发票的，认真审核，发现错误立即要



求销货方重新开具专用发票；对事后取得专用发票的，对照

上述作废条件，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进行处理。 作废后的处

理。对于满足专用发票作废条件的，销售方取得发票联、抵

扣联后，须在防伪税控系统中将相应的数据电文按“作废”

处理，在纸质专用发票（含未打印的专用发票）各联次上注

明“作废”字样，全联次留存。这里要注意的是，专用发票

作废需要在纸质和电子双重环境下操作，不能漏了任何一方

。如果只进行了手工作废，而防伪税控系统没有进行作废处

理，则不仅专用发票不能作废，而且还造成数据比对不符。 

操作程序。通过开具红字专用发票作废的，按以下规程操作

。即：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专用发票后，发生销货退回、

开票有误等情形但不符合作废条件的，或者因销货部分退回

及发生销售折让的，购买方应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开具红

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单》。主管税务机关对一般纳税人填

报的《申请单》进行审核后，出具《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

票通知单》。购买方必须暂依《通知单》所列增值税税额从

当期进项税额中转出，未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可列入当期

进项税额，待取得销售方开具的红字专用发票后，与留存的

《通知单》一并作为记账凭证。销售方凭购买方提供的《通

知单》开具红字专用发票，在防伪税控系统中以销项负数开

具。这些操作环环紧扣，缺少一个环节或一项证明则不能开

具红字专用发票，也就不能作废专用发票。 需要注意的事项

。目前增值税的抵扣政策是，不论购买方对专用发票在会计

上如何处理，只有销货方报税、购买方在规定的时间内到主

管税务机关认证、比对成功后才能彻底抵扣，这就决定了专

用发票作废条件的复杂性，手续也相对烦琐。 因此，购买方



对取得的专用发票需要作废，要做到不耽误太长时间，也不

会产生税收风险，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在购进货物或劳

务的开票现场对取得的专用发票进行一次手工全面审核，发

现有误当场要求销售方作废重开。二是财务部门收到专用发

票后立即与采购部门购进货物或劳务验收情况进行核对，发

现按合同规定需要退货或应索取折让未索取或发现其他争议

不能按专用发票所列金额全额付款时，要及时通知销售方财

务部门。三是财务部门收到专用发票并接到采购部门后验收

无误通知后，必须立即到主管税务机关对专用发票进行认证

，发现“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或“专用发票代码、号码

认证不符”时立即通知销售方财务部门。四是必须在开票的

当月将需要作废的专用发票赶在销售方抄税和记账前转交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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